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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克服浮躁、功利的心态，必须

打消利用“饿死师父”等非正常手段牟取名利的念头，必须

苦练内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成为律师界耀眼的明

星。 法律是公平的使者、正义的化身，而律师又是为法而生

，尽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她的天职，是来自民间的一股

法治力量，仍然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与崇高性。再加上律师是

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由职业，收入与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故

此，律师仍然是许多人冀望施展抱负、实现梦想的理想土壤

。 而时下，律师界却出现不少律师不愿带徒弟，特别是不愿

意传授核心技能的现象。为何？因为有许多律师助理“羽翼

丰满”后便抢师傅饭碗。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对律师行业

“教出徒弟，饿死师傅”现象的深层透视，映照中国律师界

师徒博弈困境的现实关怀。 老律师缘何不愿带徒弟？ 其一，

技能保守不愿带。老律师们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尤其是一些中年律师，他们的这种思想更为明显。认为自己

过去“吃大苦耐大劳”，讨来的这点专业技能来之不易，是

付出了很多才得来的，也是自己在律师界立足的资本。再加

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惯性思维，担心别人学走了技

能，掌握了案源，自己的地位动摇了，甚至饭碗不保。所以

在带徒弟的过程中，师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将其技能的精华

留一手，以防徒弟超过了自己，夺了自己的饭碗。 “我就这

点吃饭的家底，教了别人，今后就没有依靠了。”一位律师



的经典概说。 其二，工作忙顾不上带。凡是有水平或有案源

的律师，他们的工作普遍都很忙，经常有当事人慕名而来。

猎物送到嘴边，哪有不张口的道理。律师为了财源滚滚来，

在金钱与带人之间，师傅更多的会选择前者，而不会选择后

者，不愿意花时间教徒弟。 其三，尊师之风不浓。在学术界

等领域，徒弟视师傅为父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

着很深厚的师徒情。在现今律师界，这一观念已被淡化。有

些律师助理意识不到自己是“徒弟”的身份，态度很不端正

，不但不勤奋好学、虚心请教，还好高骛远，不屑于老律师

的指导，能坦诚曾跟随谁做过律师助理的律师凤毛麟角。 其

四，徒弟背信弃义。当下，大家都为了汽车、房子而奔波、

追逐、竞争。不少律师助理因为能力、经验匮乏，不仅无法

单独办案，就连基本的规范操作都不能掌握。但为了早日脱

离“苦海”，便心生恶念，常常铤而走险。为了名，为了利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是造成绝大多数律师不愿带徒弟

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律师行业“教出徒弟，饿死师傅”的

罪魁祸首。 透视“教出徒弟，饿死师傅”现象 律师是个实践

性很强、竞争大的行业，没有师傅的传经布道，没有师傅的

搭台子、指路子，是很难立足于律师界的。 “市场都被老律

师占领了，年轻律师根本不具备竞争力，哪那么容易立足？

”青年律师常常如是说。 应该坦诚，中国的律师行业仍然需

要传帮带式的“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即“律师带助理”。 

本应形成深厚的师徒情，但往往由于律师助理吃不了苦，浮

躁、急功近利，而使助理与律师的关系变了味，变得冷淡，

甚至充满了火药味。 师徒之间确实也存在着博弈。从短期看

，助理是雇员下属；从长远看，师傅教会徒弟，如果徒弟觉



得翅膀硬了，不愿意再为师傅打工，自己出去单干，甚至利

用师傅的案源、诋毁师傅、打击师傅，与师傅竞争，抢师傅

的饭碗，的确会出现饿死师傅的现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众所周知，律师助理工作量大，压力也大，做的多，收入

少，处境艰难。目前，律师和律师助理是“师徒”关系，律

师常常给助理分配大量繁琐的工作，造成律师助理十分繁忙

，不仅承担着律师的助手、秘书、翻译等种种繁琐的工作，

甚至充当律师的司机、生活保姆等角色。在此情况下，律师

助理们很容易失去心理平衡，变得很浮躁，当面惟惟诺诺，

言听计从，背后牢骚满腹。 之所以不离开师傅，如同不再爱

丈夫的妻子却不离开丈夫一样。不再爱丈夫的妻子，或认为

丈夫没本事而埋怨，或觉得丈夫没钱而吵闹，或者觉得没了

感情而看不顺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太多的妇

女还是会继续这种关系。为什么？说到底，不管丈夫好不好

，有个丈夫总比没有丈夫强。说不定离了婚，就没人要了呢

，抑或是离开了丈夫，就没有活下去的本钱了。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律师行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它竞争的惨烈。

只有“真才实学”，才能为客户打官司、办事情，才能幸免

被淘汰。严峻的形势迫使心怀不轨的律师助理为了生存，不

得不“忍辱负重”，虚情假意，以获得律师信任，掌握要害

，惟利是图，私底下利用律师之名牟取不当利益，甚至打击

律师，抬高自己；一心等自己“翅膀硬了”抢师傅饭碗。 这

种背经叛道的行径，对办案律师是十分危险的，小则影响一

次业务的成败，大则危及律师本人的信誉；对整个律师界也

是十分危险的，小则影响了师徒情，大则造成律师界的青黄

不接。 我们在办案中就曾惨遭滑铁卢，也曾从同仁的口中或



者媒体的报道中听闻过。因无法“尽书笔下”，故就近期所

闻所遇列举一二，希望引以为鉴： 一是，有些助理，利用律

师对他们的信任，接近律师，靠近案子，从而掌握了大量的

关键办案材料及其相关信息。孰料，转眼他们就拿此“做生

意”，作为筹码向对方律师或其他相关利害人索取利益。给

办案律师造成了极大的阻障：当事人对办案律师起了疑心，

法官对办案律师开始漠视，同行对办案律师开始“冷眼旁观

”，甚至“幸灾乐祸”。丑行终究败露，他们自然免不了各

种处罚，也算是自食其果。但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心痛与反思

。 二是，有些助理一旦翅膀硬了单飞，单飞本无可厚非，但

可气的是，他们在单独执业后，往往或冒充、或诋毁他们昔

日的主管律师，甚至私底下揽挣师傅的案源。不感谢师傅不

说，还跟师傅抢饭吃。师傅落得“人、财、信誉”三空。 三

是，不少律师助理为了“卖出”自己，打响自己的名号，便

挂名师傅所办大案要案之名下。更有甚者，直接谎称案件名

义上是师傅办理，实则自己一手操办，而大肆在网络上，或

登广告进行宣传，企图把自己营销出去。 如何解决律师界“

教出徒弟，饿死师傅”现象 当前师徒博弈面临着种种困境。

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帮助他们较好地和谐共处。 第一，明确规则。把师徒关系明

确规定为劳动关系，这样就很容易接受“规制”。即请师傅

和徒弟签保密协议、禁止恶性竞争协议等，清清楚楚，理性

和谐。一旦违约，就须按约承担责任。 第二，完善法律机制

和行业规范。无规矩不成方圆，各行各业都有行规行范，但

律师行业的师徒关系却缺乏明确的法律机制予以规范，师徒

关系“无法可依”。 时下的法律，只是一味地要求律师，要



教出徒弟，对于“饿死师傅”却视而不见。要想杜绝“饿死

师傅”，预防律师断层，必须从法律法规上，对律师与律师

助理的关系给予明确规定。万不可置若罔闻，等闲视之！ 同

时，律师行业存在诸多的不规范，也亟待解决与改善。譬如

，由于律所与律师的联系不够紧密，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与

约束，从而导致对徒弟抢师傅饭碗“视而不见”。因此，有

关机关及人士应尽快行动起来，完善法律机制和律师行业规

范，从法律法规上提高办所门槛，规范律所分配模式，规范

师徒关系，禁止徒弟利用非常手段抢师傅饭吃，等等。 第三

，加强管理，确立传帮带的指导模式。律所应主动为新人提

供好的环境，为新生律师提供发展的条件与空间，把指导律

师和律师助理的角色规范化。律所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将案源较为广泛、收入较高、经验丰富的律师无暇处理的案

件“合理分流”到新律师或助理手中。在必要的时候，由律

协设立专门的律师学院，由执业丰富的律师来执教也不失是

个好方法。 此外，由于“人之性恶明矣，其善其伪也”，人

性善恶或无定论，但类似师徒之间的伦理关系，仅诉求于“

人性本善”，无外部强制加以约束，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

也难以维系。因此，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律所或

律协应成立专业委员会，监督、协调、管理律师行业的师徒

关系。 第四，设立新律师、律师助理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

，使青年律师不为基本生存问题铤而走险。各地律协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建立律师行业最低生活保障基金帐户，生活困

难的新律师、律师助理可以自行申请而获得资助，以缓解生

存压力，避免为了五斗米而以身试法。 第五，律师助理要加

强自身修养，恪守职业道德。首先要了解行业现状、摆正心



态、定好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凡成

就大事者，无不历尽艰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律师这

一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职业更是如此。孟子曾说：“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

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种无畏，绝非无奈，而是从容。

年轻的律师助理们，只有“逆流而上”，“韬光养晦”方能

有“凤凰涅?”，成就非凡人生。 另外，律师助理还要注意突

出自身的优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律师业务亦有不

同分类。虽说万变不离其宗，但是，毕竟不同业务要求不同

，面面俱到，事事练达，实非人力之所能及。因此，要朝自

己有潜力、有悟性的方向发展，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除了

克服浮躁心理，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虚心求教的心态，按照

自省、自警、自重、自律的要求完善自己的独立人格外，笔

者认为律师助理更应强调对律师的忠诚，做到恪尽职守、尊

师敬师！ 其实只要律师助理以谦虚谨慎的态度，积极向律师

学习业务知识，主动与律师沟通交流，及时提出自己的想法

和要求，律师会理解并愿意带助理的。 试问，拥有了高超的

专业技能，还愁没有事情做吗？ 有人将毛泽东的话进行了改

编：“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

现在还是我们的。” 年轻律师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克服

浮躁、功利的心态，必须打消利用“饿死师父”等非正常手

段牟取名利的念头，必须苦练内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

们将成为律师界耀眼的明星。 师徒关系何时重归于好，昔日

的“父子”亲情何日再见，有待你我的共同努力！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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